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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[摘 要]《周易》是一部卜筮之书,但其中蕴含殷周时期的各种礼仪制度。《周易》卜筮活动是礼制的重要组成

部分,因而它也被视为一部可应用于国家治理的政治典籍。虽然《周易》文辞无法完整地呈现当时的治国理念,也

不能还原当时如何运用这些理念和典章制度治理国家,但是,透过卜筮文辞中的零星话语,仍然可以窥见殷周时期

神道、观民、道德感化、刑法等治国理念及其在后世实践活动中发挥的作用。这些治国理念是儒家礼制思想的源

头,对于早期儒家形成和发展有着重大影响。其中所蕴含的与礼相关的“德治”与“法治”等理念,对于推动当下建

构和谐、有序、文明的社会与新时代法律体系具有重要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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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Abstract:Zhouyiisadivinationtext,butitcontainsvariousritualsystemsoftheYinandZhoudynas-
ties.ThedivinationpracticesinZhouyiwereanimportantpartoftheritualsystems,thusmakingita
politicalclassicapplicabletostategovernance.AlthoughthetextsofZhouyicannotfullypresentthe
governanceconceptsofthateraorreconstructhowtheseconceptsandinstitutionalregulationswere
appliedingoverningthecountry,thescatteredstatementsinthedivinationtextsstillrevealthegovernance
conceptsoftheYinandZhoudynasties,suchasthedivinegovernance,publicobservation,moralinfluence,

andcriminallaw,aswellastheirrolesinsubsequentpracticalactivities.Thesegovernanceconceptsserved
asthesourceofConfucianritualideologyandhadasignificantimpactontheformationanddevelopmentof
earlyConfucianism.Amongthem,theconceptsrelatedtorituals,suchas“rulebyvirtue”and“ruleby
law”,areofgreatsignificanceforpromotingtheconstructionofaharmonious,orderly,andcivilizedsociety
andthelegalsystemforthenewera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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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《周易》成为治国政典的可能性

《周易》一书的性质问题备受学界关注。其中,
《周易》本为卜筮之书,是一种流行了几千年的正统

观点。综合古今研究成果,主要理由如下:第一,《周
易》形成于卜筮文化流行的巫文化时代,《周易》古经

以“吉、凶、悔、吝”等为占断之辞,《易传》中也有关于

大衍筮法的记载和筮占理论的解释。第二,《周礼》
设卜筮之官(太卜),掌管包括《周易》在内的“三易”,
行施卜筮之能。第三,《周易》形成后多用于卜筮,
《国语》《左传》中有十六占筮例为证。第四,从出土

文献上看,《周易》文本的符号与出土数字占中的数

字有密切联系,《周易》阴阳符号本源于数字,成为学

界的共识;《周易》文辞及言说格式多与龟卜之辞相

同,说明《周易》中的许多筮辞来自卜辞,如“贞、利
贞”;阜阳出土的汉简《周易》卦爻辞下附有占问的卜

辞,进一步证明了《周易》是筮占之书。因此,《周易》
本为卜筮之书,应无疑议。[1]76-86

形成于殷周之际的《周易》虽然是筮占之书,却
保存了大量关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宗教、婚丧、朝聘

等典章制度的上古文献材料,它以独特的话语体系

反映了殷周时代的历史风貌,是对当时与社会生产

生活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、事件和风土人情的真实

写照。在这个意义上说,《周易》是一部含有先秦礼

制的政典和具有历史资料价值的卜筮之书①。将

《周易》视为内含先秦礼制的政典,是因为其中保留

了有关“三礼”的资料。如封禅之礼:《随》上六“王用

亨于西山”[2]68,《升》六四“王用亨于岐山”[2]163;宗庙

之礼:《观》“盥而不荐。有孚颙若”[2]75,《震》“震惊

百里,不丧匕鬯”[2]183,《涣》“王假有庙”[2]210;时祭之

礼:《萃》六二、《升》九二“孚乃利用禴”[2]159,163;士昏

礼:《泰》六五“帝乙归妹”[2]47,《归妹》九四“归妹愆

期,迟归有时”[2]194;刑罚礼:《坎》上六“系用徽 ,置
于丛棘,三岁不得,凶”[2]104,等等②。鉴于此,春秋

时,韩宣子聘于鲁,观书于大史氏,见《易象》与《鲁春

秋》,叹曰:“周礼尽在鲁矣。”[3]1227姜广辉提出《周
易》有“演德”和“占筮”两个系统,文王演《周易》是
“演德”,文王推演易道是在推行以德治国的方略,而
非单纯进行筮占活动[4]。郑吉雄通过分析《周易》形
成的历史背景、《周易》经文的内涵及《易传》对《周
易》的解释,提出“《易经》虽可用于占筮,但绝非单纯

的占筮记录,而是含有一套具有系统思想的政治典

册”[5]。这两位学者的观点不尽相同,却皆认同《周
易》是一部政典。虽然以上说法未必完全符合历史

事实,却以独特的视角看到了《周易》与礼制的内在

联系。
《周易》卜筮活动是先秦礼制的重要内容。“三

礼”中,《周礼》又称《周官》,是一部以官职形式记述

先秦政治、经济、军事等典章制度的典籍;《仪礼》,汉
人通称《士礼》或《礼经》,记述了古代冠、婚、丧、祭、

乡、射、朝、聘等各种礼仪;《礼记》又称《小戴礼记》,

是儒家礼学论文的汇编,是对《仪礼》的解释和补充,

通论礼之形成、原则与意义。“三礼”作为先秦的典

章制度,保留了大量《周易》卜筮的内容。《周礼》之
《春官》记载,周时设大卜、占人、筮人等职,掌三《易》

之法,行蓍之事;《仪礼》之《士冠礼》《士丧礼》《特牲

馈食礼》《少牢馈食礼》等皆有关于筮法及其仪式的

记载;《礼记》之《曲礼》《王制》《月令》等也有卜筮的

内容。

根据唐代孔颖达考证,《周易》卦辞作者是文王,

爻辞作者是周公[6]。按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记载“先

君周公制《周礼》”[3]633,传统观点认为《周礼》为周公

所作,然不同意这种观点的也大有人在,有所谓西周

说、春秋说、战国说、周秦说、汉代说等[7]174-177。笔

者同意四库馆臣的观点,认为《周礼》“作于周初”,

“不皆周公”[8]149,即今本《周礼》《仪礼》未必完全出

自周公之手,但应该与周公摄政制礼密切相关。由

此可见,《周易》中所包含的礼的思想和以礼治国理

念,是周公“因于殷礼,所损益,可知也”[9]41,经后人

损益而成为《周礼》《仪礼》的重要部分,成为《周易》

儒家礼制思想的渊源。

综上,《周易》虽是一部卜筮之书,但其中蕴含了

殷周时期的各种礼仪制度,《周易》卜筮活动是礼制

的重要部分,《周易》和今本《周礼》《仪礼》的许多内

容为周公所撰,因而《周易》被视为一部政治典籍并

应用于国家治理成为可能。

二 《周易》中的治国理念

据有关史料记载,《周易》成书于殷周之际,当时

国家管理体系已相当完备。如在殷商时代,权力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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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

②

近代以来,有许多学者以易辞与史书互证的方法,提出《周易》是历史书、历史政典之书、历史叙事之书等观点,提法虽有差别,但皆反对卜
筮之书的观点。详见林忠军《周易象数学史》[1]78-79及何益鑫《<周易>卦爻辞历史叙事研究》,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21:11-16。
关于《周易》与“三礼”的关系,参见刘师培《经学教科书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6:244-25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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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、身份地位最高的是商王,商王之下设有不同等级

的官员,各司其职。其中地位最高、权势最大的是冢

宰或师尹,冢宰之下又设置卿士、司徒、司空、司马

等,属于政务官。周朝管理制度则更为完善,如《周
礼》记载了天地四时官职的设置及职责,《仪礼》记载

了各种社会活动仪式流程及官员在社会活动中扮演

的角色,这反映出周朝的官僚机构和管理制度已达

到较高水平。在此背景下成书的《周易》及其卜筮体

系涵括典章制度和治国理念,合情合理。
言古代治国理政,必然涉及君臣或君民关系。

在《周易》中,“天子”“大人”“大君”多指拥有无上权

力、被神化的上天之子。“小人”指从事体力劳动、没
有知识和修养的人。如《观》初六:“童观,小人无咎,
君子吝。”[2]76此处“小人”为目光短浅之人。又《解》
六三:“负且乘,致寇至。”[2]141《易传》解释:“负也者,
小人之事也。乘也者,君子之器也。小人而乘君子

之器,盗思夺之矣。”[2]241这里“小人”就指体力劳动

者,“君子”指拥有财富和身份地位的人。这些卦爻

辞可以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,即“大人”与“小
人”在身份、地位、财富等方面实有天壤之别。

在《周易》作者看来,治理国家的最终目标是建

立强大而富有的国家,首先是通过残酷艰难的战争

建立全新的国家,如《屯》“利建侯”[2]22、《谦》上六

“利用行师征邑国”[2]62、《豫》“利建侯行师”[2]63、
《益》“利涉大川”[2]146等辞,是说谋划推翻商王朝,建
立大国;然后是通过革故鼎新,建立新的社会秩序,
从而达到富家富国的目标,如《家人》九四“富家,大
吉”[2]131、《泰》六四“不富以其邻”[2]47、《谦》六五“不
富以其邻,利用侵伐”[2]62,皆是以共同富裕为目标。
为实现这个目标,统治者实行了如下管理方法。

(一)“神道”治国的理念

所谓神道,就是天道。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[2]235,
天道变化莫测。《系辞传》指出“蓍之德圆而神”,又
说“神以知来”,[2]246-247此是说《周易》之行蓍,神妙

不可言,蓍之神可行天道,以预知未来。殷周人认

为,天是最高主宰,决定人之福祸吉凶。据学者统

计,殷代金文中出现“天”48次[10]272,这反映了殷周

时崇拜敬畏天,并赋予其最高权力,人间一切皆维系

于天。《尚书·洪范》“惟天阴骘下民,相协厥居”,
“天乃锡禹洪范九畴,彝伦攸叙”;[11]217《金縢》“王出

郊,天乃雨”[11]240。《诗经·商颂·玄鸟》:“天命玄

鸟,降而生商。”[12]564《周易·大有》:“自天祐之,吉,

无不利。”[2]58而蓍龟是“天生神物”,通神明;巫史处

于人神之间,以蓍龟占问,其职责为沟通天人,是代

天行事,是“鬼神用巫之口告人”[13]1083。因此,《系辞

传》说“以定天下之吉凶,成天下之亹亹者,莫大乎蓍

龟”[2]248。同时,殷周时有祭鬼神的习俗。鬼指祖

先,如《礼记·表记》云:“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
鬼而后礼。”[14]724祭鬼神,就是指寻求天与祖先的庇

护。如《象》释《豫》所言:“先王以作乐崇德,殷荐之

上帝,以配祖考。”[2]64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曰:
“大宗伯之职,掌建邦之天神、人鬼、地示之礼,以佐

王建保邦国。”[15]274-275《彖传》释《观》将这种神道治

国方法概括为“神道设教”,其意是利用祭祀、卜筮等

活动,祈求上天保佑,树立君主的权威,从而更好地

制定决策、发号施令。如《礼记·曲礼上》所言:“卜
筮者,先圣王之所以使民信时日,敬鬼神,畏法令

也。”[14]31其中,祭祀也是殷周时代传达神道旨意的

重要方式。《周易》卦爻辞多处涉及祭祀,比如文本

中多用“亨”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亨,献也。……《孝经》
曰:‘祭则鬼亨之。’”[16]229“亨”“享”实一字,本义是

献物以祭祀[17]111。如《困》九二“利用享祀”[2]165是言

有利于用祭祀;《益》六二“王用享于帝,吉”[2]147是言

大王祭祀上帝,行事吉利;《随》上六“王用亨于西

山”[2]68是言大王祭祀西山;《升》六四“王用亨于岐

山,吉,无咎”[2]163是言大王祭祀岐山,吉利,无咎灾。
从以上卦爻辞看,通过祭祀可以得到“上天”的佑助,
国家最高统治者已经领悟到祭祀活动在管理中的重

要性,他们积极参与祭祀活动,成了祭祀的主人。
《周易》有的文辞是收录一些筮事而成的。如高

亨所说:“筮人将其筮事记录,选择其中之奇中或屡

中者,分别移写于筮书六十四卦爻之下,以为来时之

借鉴,逐 渐 积 累,遂 成《周 易》卦 爻 辞 之 一 部 分

矣。”[17]11但这部分文辞比较少,只有《蒙》卦和《巽》
卦明确提到了“筮”。《蒙》:“初筮告,再、三渎,渎则

不告。”孔颖达解释曰:“‘初筮告’者,初者,发始之

辞;筮者,决疑之物。童蒙既来求我,我当以初始一

理剖决告之。‘再、三渎,渎则不告’者,师若迟疑不

定,或再或三,是亵渎,渎则不告。”[18]44此是说,第一

次筮占预测吉凶,若怀疑之,再而三反复行筮占,是
对神灵的亵渎,其筮占就不灵验。这是在告诫包括

最高统治者在内的人,应当敬畏《周易》筮占,决不可

怀疑,以树立《周易》筮占在国家事务中的权威。
《巽》九二:“巽在床下,用史巫纷若,吉,无咎。”[2]2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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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句言巫师于床下纷纷从事筮占活动,预测的结果

吉利无咎。同时,《周易》文辞多用“贞”,如“贞吉”
“利贞”等。“贞”本义是占卜,《说文解字》:“贞,卜问

也。”[16]127卜,多指龟卜。据笔者统计,出土殷商甲

骨卜辞有关材料用“贞”字达150多次[19]333-365。由

此可推断,《周易》文辞不仅选择一些应验的筮辞作

为卦爻辞,也选择一些应验的龟卜之辞作为卦爻辞。
“‘贞’作为人神沟通的共理”是“殷、周的圣人通过灵

龟来建立至正无偏无颇的占卜决定,从神明取得

‘正’的行 为。”[20]92后 世 训“贞”为 正,取 之 于 此。
《彖》释《师》:“‘贞’,正也。”[2]34在《周易》中,往往是

祭祀与卜问同时进行,如《屯》:“元亨,利贞。勿用有

攸往。利建侯。”又《萃》:“亨,王假有庙。利见大人。
亨,利贞,用大牲吉。利有攸往。”[2]158总之,不管是

卜筮还是祭祀,皆是“神道设教”的表现形式。由此

可见,在《周易》中已有“神道设教”的治国思想。
(二)“有孚惠我德”的德治理念

在殷周时期,广大从事体力劳动者,处于社会最

底层,过着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的生活,没有接受教

育的条件,智力未得到开发,文化知识贫乏,这种幼

稚蒙昧之人就是《周易》所说的“童蒙”。对幼稚蒙昧

之人的管理,则是启发教育之。《蒙》卦就是教育卦,
就卦爻辞“发蒙”“包蒙”“困蒙”“击蒙”而言,这个教

育,不是儿童教育,而是对社会底层庶民的教育。
“发蒙”是启发蒙昧之人,“包蒙”是包容蒙昧之人,
“困蒙”是受困的蒙昧之人,“击蒙”是惩治蒙昧之人。
教育和惩治使下层的蒙昧之人熟悉道德相关的知识

及社会制度,改变不良习惯,遵循社会规范。治理蒙

昧之人讲究方法,方法得当,则能防止幼稚蒙昧之人

变成盗寇,如《蒙》上九所言“击蒙,不利为寇,利御

寇”[2]26。
对下层黎民的教育,其内容偏重于德性教育。

《周易》提出了“有孚惠我德”的德治思想。《周易》卦
爻辞中出现五个“德”字,分别是:《讼》六三“食旧

德”[2]32,《小畜》上九“尚德载”[2]41,《恒》九三“不恒

其德”、六五“恒其德”[2]115-116,《益》九五“有孚惠我

德”[2]147。“食旧德”之“德”本指旧的禄位,享受旧的

禄位,体现了统治者对下属的宽厚之德。“尚德载”
指阳刚之德性而能容载万物,载,容载,即“厚德载

物”之“载”。《小畜》一阴五阳,有刚健之德聚集之

象,按《象》的解释,“德能载物”就是“‘德’积‘载’
也”[2]41,故此“德”有阳刚之德的意思。《恒》卦之

“恒德”指人持之以恒、始终如一。恒,长久之意:
“《恒》,久也。”[2]114人专注某一事,有始有终,是谓

“恒其德”;相反,“不恒其德”,必然承受羞辱或者凶

险,如《益》上九“立心勿恒,凶”[2]147。此“德”是人的

一种德性。“有孚惠我德”是说有诚信惠施于我,此
“德”指 诚 信。《说 文 解 字》:“孚 …… 一 曰 信

也。”[16]113显然,《周易》古经之“德”内含了阳刚之

德、孚信之德、宽容之德、恒守之德等意义。“德”字
本义是得到、获得,与利益相关。《说文解字》:“德,
升也。”段玉裁注曰:“升,当作登。……何曰:登读言

得。……得即德也。”[16]76按照武树臣的考证,殷商

“德”的观念多与利益相关,而西周“德”的观念则具

有德道意义,从而“完成了由‘迷信鬼神,不重人事’
的 时 代 到 ‘既 信 鬼 神,兼 重 人 事’的 时 代 的 转

型”[21]228-232。
《周易》所说的道德教化,就是统治者用刚强、宽

厚、诚信等德性身体力行感化民众。如《益》九五:
“有孚惠心,勿问,元吉。有孚惠我德。”[2]147此爻九

五以阳居尊位,与六二相应,是说君臣上下以诚信之

德相互感应,则是大吉。如朱熹注曰:“上有信以惠

于下,则下亦有信以惠于上矣。”[22]119蔡清对朱子注

作进一步解释:“‘惠心’,上惠下之心也。‘惠我德’,
下惠我之德也。而其所惠者皆有孚者,上感而下应

也。”[23]528这是说君主以诚信之德惠施于下,以感化

下层臣民,同时,下层臣民则以真诚回应君主。《需》
卦所言“有孚,光亨。贞吉。利涉大川”[2]28,《大有》
六五“厥孚交如威如,吉”[2]58,也有此意,强调了以

诚信之德感化民众,则可以做大事业,获得大吉。若

无诚信或不能始终坚守诚信,则会出现混乱和瘫痪

病态,自取其辱。如《萃》初六“有孚不终,乃乱乃

萃”[2]159,萃,通“瘁”,《释文》:“瘁,本作萃。”瘁,指一

种病。[17]288又《恒》九三:“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,贞
吝。”[2]115以上是周初期管理者“重德”和以德感化民

众的例证。其中《恒》之辞被孔子和《礼记》引用,如
《论语·子路》:“子曰:‘南人有言曰:“人而无恒,不
可以作巫医。”善夫!’‘不恒其德,或承之羞。’子曰:
‘不占而已矣。’”[9]256《礼记·缁衣》:“南人有言,曰:
‘人而无恒,不可以为卜筮。’……《易》曰:‘不恒其

德,或承之羞。’”[14]744作为儒家创始人的孔子,很看

重《周易》古经中这句“恒德”之言,由此可见,重德成

为儒家管理思想的核心,这与孔子晚而喜《易》有密

切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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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“观生”“至临”的亲民理念

“省方观民设教”[2]76,是《易传》对《周易》之
《观》的 概 括。《说 文 解 字》:“省,视 也。”[16]136《尔
雅·释诂》:“省,察也。”[24]88此句意为先王深入社会

底层,了解和体察臣民的生活,设立教化,制定相关

的合乎臣民需求的政策,如孔颖达所释:“以省视万

方,观看民之风俗,以设于教。”[18]115《观》卦是君主

考察了解民情之卦。如《观》初六“童观,小人无咎,
君子吝”及六二“窥观,利女贞”中的“童观”“窥观”指
幼稚的观察和偷窥的方法,这不是君主亲民的正确

方法,应当摈弃。正确方法应当是摒弃偏见,客观地

考察本国民生民俗的具体情况,比照他国情况进行

调整,制定一系列可进可退、符合实际的措施。《观》
六三“观我生进退”,六四“观国之光,利用宾于王”,
九五“观我生,君子无咎”,上九“观其生,君子无咎”
等,讲的就是统治者广泛考察邦内外民生的情况,检
讨已有的政策是否合理,避免灾咎的发生。如《象
传》释曰:“‘观我生’,观民也。”王弼注:“上之化下,
犹风之靡草,故观民之俗,以察己道,百姓有罪,在予

一人。”孔 颖 达 疏:“观 民 以 观 我,故 观 我 即 观 民

也。”[18]116-117

考察民生民俗,必须亲临民间。《临》初九“咸
临,贞吉”,九二“咸临,吉,无不利”,六三“甘临,无攸

利;既忧之,无咎”,六四“至临,无咎”,六五“知临,大
君之宜,吉”,上六“敦临,吉,无咎”[2]74。此 卦 中

“咸”训为感应。《咸》卦《彖》曰:“咸,感也。”[2]111《说
文解字》:“感,动人心也。”[16]513而感动人心,是“谓
以己之志行感动人也”[17]216。临,指君王自上而临

民,此言帝王亲临下层,以身作则,以品行感化民众,
虽时有忧愁,其结果则必然祥和大吉。基于此,《象》
在释《观》卦时概括为“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”。《临》
《观》的亲比思想,是周初统治者观民设教管理方法

的缩影,是《易传》和先秦儒家仁爱、仁政、人本思想

的来源。
观民设教是君主管理国家的重要方法,以“厚

下”为核心的“损益之道”,是君主为安抚臣民、落实

观民而制定的策略的重要保证。在《周易》作者看

来,“损益之道”是国家安定的基本原则。所谓“损益

之道”,是指适当减损自己的私利,增加民众的利益,
这是安邦治国的有效措施。《周易》损卦卦象(䷨),
有将下卦一阳置于上卦之意,故称之损。益卦卦象

(䷩)相反,有将上卦一阳置于下卦之意。《益》之意

是“损上益下,民说无疆”,是“利涉大川”“利用为大

作”。[2]146-147此“说”,可训为“悦”;“大川”和“大作”
皆指大事。而《损》之意是“损下益上”[2]143,是“莫益

之,或击之,立心勿恒,凶”[2]147。以利益施予小恩小

惠,是化解君王与臣民之间矛盾、巩固统治者地位的

良方,可以促使下层民众与统治者在某些方面达成

一致,如同《比》之卦象。比卦(䷇)上坎为水,下坤为

地,水在地上流,水与地无间,以示君臣上下一致,同
心同德,也即“《比》:吉”[2]37。君王是否能做到与臣

民亲比,最为关键的是诚信。《周易》文辞多用“孚”。
孚,诚信之意。其《中孚》(䷼)中二阴为虚,上下二阳

为实,诚信发于中为中孚。《比》初六“有孚,比之无

咎。有孚盈缶,终来有它,吉”,六二“比之自内,贞
吉”,六四“外比之,贞吉”[2]37-38,说明管理者把诚信

视为管理社会、治理国家之根本。将诚信不分内外

远近,广泛施于民众,必然使“整个国家也就笼罩着

一种发自内心的敦实笃信的气氛而同心同德,上下

都感到悦乐”[25]85。《周易》兑卦则描述了以诚信为

国家带来祥和快乐。《彖传》:“《兑》,说也。”说,即
悦,讲的是精神愉悦。《兑》用“和兑”“孚兑”“引兑”
之辞形容臣民得到精神满足后,心悦诚服,甘愿竭尽

全力效劳,即《彖传》“说以先民,民忘其劳。说以犯

难,民忘其死”。[2]207-209《礼记·乐记》把音乐带来的

快乐视为一种感化民心的方法,“乐也者,圣人之所

乐也,而可以善民心,其感人深,其移风易俗,故先王

著其教焉”[14]481。
(四)“利用狱”的法治理念

《周易》作者认为,仅仅用神道、德治不足以治天

下,必须辅之以法治。尤其对于那些图谋不轨、胆大

妄为、无恶不作的臣民来说,神道、道德教化已经失

去了意义,必须绳之以法。《周易》“利用刑人”(《蒙》
初六)、“利用狱”(《噬嗑》)等是言刑狱是治理社会的

重要方法。《噬嗑》是刑狱之卦,其辞曰:“亨。利用

狱。”颐(䷚)是口腔,噬嗑(䷔)是“颐中有物”[2]78,刑
法制裁犯人如同口腔咬合食物一样,这就是所谓的

“利用狱”。《周易》常常用“寇”来称呼施暴者或违法

者,如《蒙》上九“击蒙,不利为寇,利御寇”[2]26,《需》
九三“需于泥,致寇至”[2]29,《渐》九三“利御寇”[2]190,
《解》六三“负且乘,致寇至”[2]141。《周易》有时也称

这些违法者为“匪人”,如《比》六三“比之匪人”[2]38,
《否》“否之匪人”[2]50;按照虞翻的解释,“匪人”是弑

君弑父之人[26]153。

03



第4期 林忠军:《周易》古经治国理念探微

在《周易》文本中,有大量与刑法相关的记载。
如称犯人为“囚人”“刑人”;惩治犯人时所使用的刑

具,如加在犯人手和脚上的枷锁称“桎梏”,捆绑犯人

的绳索称“徽 ”;外朝听狱处称“丛棘”,在犯人头上

刺字称“天”,割去犯人鼻子称“劓”,砍掉犯人之足称

“刖”;与民众在市上受刑不同,贵族官僚犯法在屋下

受刑,称为“刑屋”。《周易》还记录了审案判案执行

的过程,如《坎》上六:“系用徽 ,置于丛棘,三岁不

得,凶。”[2]104按照郑玄注,徽 ,谓古之捆绑犯人的

绳索;丛棘,是古代外朝听狱处。《周礼·秋官·朝

士》:“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。左九棘,孤、卿、大夫位

焉,群士在其后。右九棘,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位焉,群
吏在其后。……左嘉石,平罢民焉。右肺石,达穷民

焉。”[15]529-530古代于外朝门左边设置有纹理的石头

(嘉石),命有罪之人坐其上以耻辱示众,并按罪行轻

重分别坐三日、五日、七日、九日,还要服役;又在门

右边设置赤色形如肺的石头(肺石),民有冤则可以

立于石上鸣冤。以郑氏的理解,此爻言刑狱之过程,
即将犯罪嫌疑人捆绑置于审议处(丛棘),由公卿根

据罪之轻重判刑;罪重者在监狱服刑三年,其次服刑

两年,轻者服刑一年;若有不思改而出逃者则处

死[27]296-297。这说明当时刑法已经相当完备,而且

也非常严酷,用以惩治那些罪大恶极的黎民和贵族。
以上这些治国理念与“三礼”思想相互印证,如

《周易》中神道、道德、亲民、刑法等治国方法,与《周
礼》中的“纪万民”“扰万民”“谐万民”“均万民”“纠万

民”“生万民”理路大致相同。《周易》中建国、治国、
富国的思想与《周礼》中“经邦国”“安邦国”“和邦国”
“平邦国”“富邦国”的管理目标也相表里。[15]18德治

观念、观生民观念、利用狱观念,在一定程度上冲击

了殷周之际“神道”在治国中的作用。

三 《周易》“人谋”“鬼谋”
治国理念的运用

  《周易》成书后被用于许多重大政治决策,《易
传》将这种决策称为“人谋鬼谋,百姓与能”。此是

说,在中国古代参与重大决策,既要借助人的智慧,
又要借助鬼神,其中包括卜筮。韩康伯云:“人谋,况
议于众以定失得也;鬼谋,况寄卜筮以考吉凶也。”孔
颖达疏:“圣人欲举事之时,先与人众谋图以定得失,
又卜筮于鬼神以考其吉凶,是与鬼为谋也。”[18]377

《易传》所说的“人谋”“鬼谋”,即《尚书·洪范》所言

“汝则有大疑,谋及乃心,谋及卿士,谋及庶人,谋及

卜筮”[11]225。其中,《周易》“鬼谋”是统治者重要决

策方法之一。为了在管理国家活动中实施“鬼谋”,
周代专设筮官,名曰大卜,掌管卜筮之书,对国家大

事进行决策,即《尚书·洪范》所谓“择建立卜筮人,
乃命卜筮”[11]225。《周礼·春官·宗伯·大卜》曰:
“大卜掌三兆之法:一曰玉兆,二曰瓦兆,三曰原兆。
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,其颂皆千有二百。掌三

《易》之法:一曰《连山》,二曰《归藏》,三曰《周易》。
其经卦皆八,其别皆六十有四。”[15]350卜筮并用或分

用,是当时决策者的选择。《诗经·卫风·氓》曰:
“尔卜尔筮。”[12]91《周礼·春官·宗伯·筮人》曰:
“凡国之大事,先筮而后卜。”[15]357所谓的“国之大

事”指建国、迁都、战争、立嗣、分封等。
《周易》筮占和龟卜是当时和后世统治阶层决策

所用最为重要的方法。这种方法流行于夏商周三代

及后世,孔子曾说:“昔三代明王,皆事天地之神明,无
非卜、筮之用,不敢以其私亵事上帝,是故不犯日月,
不违卜、筮。”[14]731司马迁亦言:“自古圣王将建国受

命,兴动事业,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! ……自三代之

兴,各据祯祥。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,飞燕之卜顺故

殷兴,百谷之筮故周王。王者决定诸疑,参以卜筮,断
以蓍龟,不易之道也。”[28]3223《尚书》《诗经》《左传》《国
语》等也记载了许多关于国家治理的卜筮之例。卜筮

并用是“鬼谋”的一种形式,如晋人用龟卜和《周易》劝
阻献公立骊姬为夫人(《左传》僖公四年),晋赵鞅用龟

卜和《周易》占伐宋救郑之事(《左传》哀公九年)。卜

筮分用是“鬼谋”的另一种形式,如武王卜居镐京

(《诗·大雅·文王有声》);武王卜伐纣王(《尚书·周

书·泰誓中》);召公卜建东都(《尚书·周书·召

诰》);上博简记有君王“贞邦”“贞卜邦”“贞邦无咎”等
辞(《卜书》)[29]298;包山2号墓简册用龟卜占者十六

次[30]162-175,多战事、受聘等事,说明殷周以后龟卜盛

行。按传世文献记载,陈厉公生敬仲,用《周易》立嗣

(《左传》庄公二十二年);晋公子重耳占返晋争夺君位

之事(《国语·晋语四》);周襄公据《周易》占其子晋周

为君之事(《国语·周语下》);毕万占他国施政之事

(《左传》闵公元年);等等,皆是筮占问政。这就是《易
传》所说国家管理活动中的“鬼谋”。

当然,殷周和后世史官所记的筮例,是为了迎合

王朝需要而经过筛选的,并非当时占筮案例的全部,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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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就是说有大量不应验的筮例未被记载下来。随着

卜筮的广泛运用,被神化的《周易》筮占日益显露其

弊端。为了达到某种目的,有人开始怀疑《周易》的
卜筮结果,如认为《蒙》“初筮告,再、三渎,渎则不告”
的“再、三渎”是指对筮占结果不满意而重复筮占。
《曲礼》有“卜筮不相袭”之说,即为了达到理想结果,
卜与筮反复使用,如郑玄注所言:“卜不吉则又筮,筮
不吉则又卜,是渎龟策也。”[31]104这也是不信任卜筮

的一种表现。春秋时,齐国重臣崔武子欲娶齐棠公

遗孀,用《周易》占,遇《困》卦,本来为凶,而崔武子却

言卦中之凶已被前夫承担,故而强娶之,这也是亵渎

《周易》的一种行为(《左传》襄公二十五年)。春秋

时,德占重于筮占的事件也时有发生,如鲁大夫季平

子的费邑宰南蒯欲背叛鲁国,投靠齐国,用《周易》筮
占遇《坤》卦,认为结果一定大吉;而子服惠伯却认为

这是在占问无德之事,虽卦辞为吉,事却不成(《左
传》昭公十二年)。这种对卜筮结果表示怀疑、德性

重于筮占的观点,成为儒家重德性轻卜筮、以德占取

代筮占的思想根源。
先秦统治者在决策时除了听从《周易》卜筮结果

外,同样注重听取大臣和民众的意见,并且把这些意

见放在重要的位置。如专门设立官职,处理国家大

事和重大民事案件,咨询群臣群吏和民众意见。《周
礼》专设小司寇,“掌外朝之政,以致万民而询焉:一
曰询国危,二曰询国迁,三曰询立君”[15]513,“以三刺

断庶民狱讼之中:一曰讯群臣,二曰讯群吏,三曰讯

万民”[15]515。这是《系辞传》所说“人谋”。“鬼谋”在
殷周时的国家决策中固然重要,但是随着社会发展

变化和突发事件的出现,卜筮、祭祀活动中规定使用

的祭品、器具可以改变,庄严肃穆的仪式可以简化,
作为祭祀主体的人所具有的仁爱之品德和虔诚之

心,成为在卜筮祭祀活动中获得“天佑”的最为重要

的 因 素。如 《损》初 九 “巳 事 遄 往,无 咎。酌 损

之”[2]144,《既济》九五“不如西邻之禴祭”[2]225,《大
过》初六“借用白茅,无咎”[2]101。不仅如此,许多决

策中首选的是用人,如在战争中,任用谨慎谦和名世

之人,决不用小人。如《谦》上六“鸣谦,利用行师征

邑国”[2]62,《既济》九三“高宗伐鬼方,三年克之,小
人勿用”[2]225。当“鬼谋”与“人谋”一致时,此事可

行,皆大欢喜,即《尚书》所说“汝则从,龟从,筮从,卿
士从,庶民从,是之谓大同”。然而当二者发生抵触

时,则不宜行动,即《尚书》所谓“龟、筮共违于人,用

静吉,用作凶”。[11]225如前所言,任何一个决策的制

定与实施,皆是通过“临”“观”的实地考察获得广大

臣民的拥护与支持而完成的,也就是说,上下一致、
同心同德,是决策制定与实施的前提。如《比》“比之

自内”“外比之”[2]38,《同人》“同人于野”“同人于门”
“同人于宗”“同人于郊”[2]54-55,都强调了宗族、宫廷

内外臣民意见在决策中的重要作用。虽然殷和周在

对待“人谋”“鬼谋”问题上观点一致,但殷人更尊神,
周人更重人,所谓“殷人尊神,率民以事神,先鬼而后

礼……周人尊礼尚施,事鬼敬神而远之”[14]724。
孔子崇尚周礼,重视卜筮,却更重视德性。他提

出“后亓祝卜、观亓德义”的解《易》原则,并以德占取

代筮占,他说:“明君不时不宿,不日不月,不卜不筮,
而知吉与凶,顺于天地之心,此谓《易》道。”[32]119这
里的顺天道,也包含人。如《系辞传》在解释“自天祐

之,吉,无不利”时指出:“祐者,助也。天之所助者,
顺也;人之所助者,信也。履信思乎顺,又以尚贤也。
是以自天祐之,吉无不利也。”[2]250春秋时,晋将知庄

子不用卜筮,而是引《周易》师卦“师出以律,否臧凶”
预判晋偏将彘子不听号令、逞匹夫之勇,逆势与楚师

作战,结果必败(《左传》宣公十二年)。郑国大夫游

吉以楚康王不修政德、狂妄自大、贪图私欲,并引《周
易》复卦之辞证之,预知了楚康王必死期将至(《左
传》襄公二十八年)。巴人讨伐楚国,围困鄾城,按照

楚国惯例,当用龟卜决定出征的主帅,楚惠王曰:“宁
如志,何卜焉?”(《左传》哀公十八年)这就是《系辞

传》所说的“人谋”。
《周易》文本经过儒家的阐释,其中的治国思想

逐渐被阐发,其中,神道设教、观民设教、道德感化、
刑法治理等思想,成为儒家重要的思想来源,对先秦

及后世的治国理政都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尤其自汉武

帝将《周易》立为官学后,《周易》与其他五经充当了

治理国家的理论工具,被称为“儒术”。议礼、定制

度、考文及选拔人才等皆以经义为尺度,汉以后的政

治、经济、法律、伦理、天文、历法、音律等制度亦皆是

以此为基石建立起来的,《周易》在中国古代国家治

理实践活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。换句话说,中国古

代漫长封建社会的各种制度和举措皆可从《周易》和
其他经学理论中找到根据。

四 结 论

综上所述,《周易》是卜筮之书,蕴含了殷周时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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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典章制度和治国理政的思想理念。虽然从《周易》
文辞中无法完整地呈现当时的整体治国理念,还原

当时如何运用这些理念和典章制度治理国家的状

况,但是透过卜筮文辞中的零星话语,我们仍然可以

窥见殷周时期在治国理政方面积累的许多经验。其

中,神道设教、观民设教、道德感化、刑法治理等治国

理念都在后世实践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这些与

礼制相关的治国理念是早期儒家礼制思想的重要来

源,对于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孔子所强调的“仁者爱人”“为政以德”“齐之以礼”
“齐之以刑”的思想,孟子“仁心”“仁政”的思想,荀子

“隆礼重法”“强国裕民”的思想,皆与《周易》以礼制

为核心的治国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成书于巫

史文化和宗教信仰盛行之时的《周易》,在巩固统治

者权威、稳定社会秩序、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起到了

很大的作用。但是,卜筮毕竟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,
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人的理性的觉醒,其弊端日

益显露,逐渐丧失官学的地位,在国家管理活动中的

作用微乎其微。时至今日,卜筮完全退出了国家管

理活动,很大程度上变成一种民间的习俗。而《周
易》所蕴含的与礼相关的治国理念和思想,对于推动

当下建构和谐、有序、文明的社会与新时代法律体系

仍具有现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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